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更一字第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高德亮

選任辯護人  林國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

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0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提

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高德亮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高德亮(下稱被告)與賴○○同

為000年度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鄉民代表候選人，同選區

賴姓候選人僅有賴○○。被告意圖使賴○○不當選，利用拜

票之際，接續於民國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

○○村O鄰某十字路口，對選民張月嬌、朝燕玲、謝忠義(以

下合稱時簡稱張月嬌等3人）散布「其看群組係賴某檢舉

的」、「劉添順賄選案是賴某檢舉的」等謠言及傳播不實之

事，另被告於111年11月4日16時許，在花蓮縣○○鄉○○村

0鄰○○000號，接續對選民林新發散布「劉添順贈送月餅賄

選案，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等謠言及傳播不實之事，足生

損害賴○○在選民心中印象與認同（如涉賄選案民眾受調查

時，因此衍生時間、精神耗損，將可能會因此歸責於賴○

○）及民眾因此誤認偵查機關未對賄選案檢舉人為周全保密

之疑慮，因認被告涉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

法）第104條第1項之傳播不實罪嫌等語。

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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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言論自由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中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也是

民主社會之基礎，具有實現人格，追求真理和促進民主決策

品質之積極功能。選罷法第104條所定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

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事項罪，文義上固僅針對不實言論為

規範客體，然言論是否不實，並非總是一望即知，而有待深

入查證，因此，對於選舉期間之政治性不實言論課以刑罰，

表面上雖不無促進選舉資訊正確性之功能，然實際上反而無

法避免對攸關重大公益或公意形成其內容可受公評之高價值

政治性言論產生寒蟬效應。據此以論，選罷法第104條所規

範犯罪構成要件之解釋適用，應儘可能符合憲法保障言論自

由之意旨，為合憲性法律解釋，力求其適用合憲。選罷法第

104條成罪之證明，應由檢察官負完全之舉證責任，是檢察

官除應證明客觀上行為人所言之事不實外，且應證明行為人

明知所言之事並非事實，或具真正惡意，猶基於使候選人當

選或不當選之意圖，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

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且檢察官必須盡其舉證責任，

至事實已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始謂已足。

　㈡又選罷法第104條之傳播不實罪與刑法第310條誹謗罪同係對

於人民言論自由之限制，惟前者規定「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

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

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

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係以「謠言或不實訊息」

為客觀不法要素，即必須行為人認識其散布的內容不真實，

始該當之；後者規定「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

則兼含真實與不實之主張，即縱使行為人相信其所宣稱之內

容為真實，仍無礙其誹謗罪之故意，僅於同條第3項前段就

非涉私德且與公共利益有關者，規定「對於誹謗之事，能證

明其為真實者，不罰」而限定其刑罰權範圍。至行為人是否

有相當理由確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或是否有為合理查證等

客觀事實，乃於訴訟程序中就行為人主觀認知，即有無故意

之心理事實之判斷參考，既非故意概念之實體要件，自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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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為人未盡相當查證，逕論其必有犯罪之故意。再所謂散

布係指廣為散布於眾，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而言，

且依選罷法第104條例示「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

講」之散布或傳播方式，均屬具較為長遠之影響力與強大散

布力之方式，則同條規定之「他法」亦當基此參酌行為人之

動機、目的及所發表言論之散布力、影響力而為認定。換言

之，選罷法第104條傳播不實罪之成立，須基於影響選舉、

罷免之意圖，藉由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其他

使公眾得知之形式，而將自己或他人捏造、扭曲、纂改或

虛構全部或部分可證明為不實之訊息（包括資訊、消息、

資料、數據、廣告、報導、民調、事件等各種媒介形式或

內容)，傳播或散布於眾始該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

字第77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另在民主多元之社會，對於公眾人物或公共事務發表言論，

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為評論，其違法性之判斷，應依法益

權衡原則及比例原則，就行為人行為之態樣、方式及言論之

內容與社會公益加以衡量，視其客觀上是否違反現行法秩序

規範所預設之價值而定。而投票行賄乃影響選舉公平、公正

性之重要事項，每逢選舉期間，政府除積極查察賄選外，並

大力宣導反賄選，鼓勵民眾檢舉不法，是其「檢舉」內容倘

非涉及虛捏構陷之行賄事實，即不能以因檢舉而開啟之調查

程序，可能對受檢舉之相關人員產生一定之時間與精神損

耗，或有影響候選人評價及選民投票意向之可能，逕認「檢

舉人」乃可受歸責之身分，而有客觀上之負面評價(最高法

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7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高德亮之陳

　　述，㈡告訴人賴○○之指訴，㈢證人張月嬌之指證，㈣證人

　　朝燕玲於警詢之指證，㈤證人林新發之指證，㈥證人謝忠義

　　之指證，㈦000年度鄉鎮市民代表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候

　　選人登記情形一覽表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犯

行，辯稱：我僅係與張月嬌等人偶遇，就○○村村民被帶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調查乙事，閒談聊天、提出意見、交換訊息，並非大張旗鼓

以文宣、傳單、演講或網路傳播等散布力較強方式，使不特

定多數人得以知悉；又我確實有於LINE群組看到「賴候選人

密報」等語，係從他人傳來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為訊息交

換，並非明知為不實之事，不應課予過高之查證義務；再選

罷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並未將「口語」規定於法文中，且不

為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他法」概念所涵攝，我以口語

方式散布，與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不符，我沒有意圖要

使被害人賴○○不當選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與賴○○、劉添順同為000年度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

鄉民代表候選人；被告於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

○鄉○○村O鄰某十字路口，與選民張月嬌相遇聊天，復於1

11年11月4日16時許，在花蓮縣○○鄉○○村0鄰○○000

號，與選民林新發聊天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審卷第47

頁，本院卷第96頁)，核與證人張月嬌於偵查中證述(偵卷第

53至54頁)、證人林新發於偵查中證述(偵卷第47至49頁)、

證人謝忠義於偵查中證述(偵卷第41至42頁)均堪相符，並有

000年度鄉鎮市民代表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候選人登記情

形一覽表(偵卷第25頁)在卷可參，首堪信為真實。

　㈡被告應有向證人張月嬌等3人及證人林新發提及劉添順賄選

案，並稱該案係賴某、賴姓候選人檢舉：

　⒈證人張月嬌於偵查中證稱：當天我看到被告在掛旗子，我問

他為什麼村子有的人被帶走，被告就說有人檢舉，他說他是

看手機群組是賴某去檢舉的，他還說是你們自己○○村的

人，我就騎摩托車離開，我會想到同區的賴○○候選人，因

為只有她姓賴，被告只說手機群組有對話，但都只是用嘴巴

說，我不清楚被告有無打擊賴○○的意思等語(偵卷第53至5

4頁)，再於原審證述：111年11月2日下午3點，在○○村十

字路口，我遇到被告在掛競選旗幟，當時除了我、被告，謝

忠義、朝燕玲都在，我問被告我們○○村的人為什麼被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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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走，被告就跟我說「有人檢舉」，他又說「是一個姓賴，

賴某」，後來我要回家之前，他又跟我說「是你們自己○○

村的人檢舉的」，我是指因為劉添順的賄選案件，所以有○

○村的村民被警察帶走，賴某是指誰我不太清楚，（經檢察

官請求提示證人張月嬌偵訊筆錄，問：當時檢察官也有問

你，你聽到被告講到賴某時會想到誰，你告訴檢察官說「我

會想到同選區的賴○○候選人，因為只有她姓賴」，你當時

講的是實話嗎？)對，(檢察官問：所以你當時也覺得是賴○

○，是否如此？)是，被告只是口頭講話，沒有特別佐證，

我沒有看到被告拿手機，被告是說「賴某，是你們自己○○

村的人」，我看到○○村村民被帶走，心裡會害怕，覺得這

樣檢舉別人不好等語(原審卷第83至89頁)；證人謝忠義於偵

查中證稱：當時我去鄉公所辦事情，碰到張月嬌，我就去打

招呼，當時被告在掛旗子，被告拿出手機說聽說劉姓候選人

送月餅，是姓賴檢舉的，當時張月嬌、我、朝燕玲都有聽

到，同一選區只有賴○○姓賴，被告當時講的時候，我就知

道他講的人就是指賴○○，因為只有一個姓賴的候選人，被

告的手機沒有給我看，也沒有拿出什麼證據，他們是同選

區，有競爭關係，被告應該有打擊賴○○的意思等語(偵卷

第41至42頁)，再於原審證述：111年11月2日大約下午3點，

在○○村十字路口，我有遇到被告在掛競選旗幟，當時我去

找張月嬌打招呼，還有朝燕玲也在，我過去之前，已經有幾

個人在那邊，我是最慢一個過去，被告就拿著他的手機，他

說「劉姓代表被檢舉，是某某姓賴的人檢舉的」，我有聽說

警察那天有到○○村去調查劉姓代表賄選的事情，被告沒有

講名字，只講說某某姓賴，當時他們要參選的賴姓候選人只

有賴○○而已，被告當時就拿手機拉下來，指一下，我大概

看一下就是寫「某某劉姓代表被檢舉，是某某姓賴檢舉」，

沒有看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字是誰打的，應該是LINE的畫

面，但是我不清楚是否為群組，也不知道是誰發出這個訊息

等語(原審卷第89至95頁)；證人朝燕玲於原審證述：111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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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大約下午3點，在○○村十字路口，我有遇到被告在

掛競選旗幟，當時張月嬌、謝忠義都在，張月嬌問被告說劉

添順賄選月餅事件，我們村莊內當天很多人因為月餅事件被

帶走，被告就說他看網路說是賴某檢舉的，他們說當天○○

村很多村民，好像7、8個，被警察帶去調查，因為當時候選

人只有三位，我的想法就會想到是被告說的「賴某」是賴○

○，我只有聽到，沒有看到證據，沒有看到被告拿出手機，

因為我離被告、張月嬌有點距離我是聽到說賴某，會有點觀

感不好，有點誣陷之類的，就是被告有點在誹謗候選人的感

覺等語(原審卷第96至101頁)，細譯證人張月嬌、證人謝忠

義、證人朝燕玲所言，均一致證述渠等於被告於111年11月2

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村2鄰某十字路口懸掛競選旗

幟時，因證人張月嬌問及部落裡面有村民被抓，被告隨即答

覆係賴某檢舉劉姓候選人等情，互核證人張月嬌、證人謝忠

義、證人朝燕玲之證詞以觀，渠等就案發當日被告口出上開

言語之經過並無相互齟齬之處，而被告於警詢中經員警告以

證人張月嬌筆錄要旨，亦供稱：張月嬌問我劉添順賄選被警

方查緝，我是回應他「是賴某匿報的」等語(警卷第7頁)，

可見被告確實有於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

○村○鄰某十字路口懸掛競選旗幟時偶遇證人張月嬌，且斯

時證人謝忠義、證人朝燕玲亦在該處，被告並於證人張月嬌

提及劉添順賄選案時，稱該事件係賴某檢舉等情，堪可認

定。

　⒉證人林新發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我在家裡，被告來我家拜

票，被告突然拿出他的手機說，聽說劉姓候選人的太太送月

餅，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當時我跟我太太○○○都有聽

到，被告說是姓賴的候選人，當時同一選區只有賴○○姓

賴，那天晚上我想一想，就聯想到被告講的應該是賴○○，

他拿手機出來，裡面有群組對話，我跟他講這不確實，檢察

　　官應該不會這麼說，他們是同選區，有競爭關係，被告應該

　　有打擊賴○○的意思等語(偵卷第47至49頁)，再於原審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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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11年11月4日大約下午4點，被告到我家那邊拜票，我

們有聊天，聊天當中，被告就說劉添順的太太因為發月餅就

被法官交保新臺幣(下同)3萬元，劉添順無保釋放，後來他

就拿手機給我看，裡面的群組在聊天，我就看了幾條，有一

個人在聊說他最近去村莊走走，檢察官告訴他是賴姓候選人

檢舉的，被告是沒有講，我是看手機裡面的，他們在聊，我

看完之後就把手機拿給被告，我說你們這個在亂講話，（經

檢察官請求提示證人林新發偵訊筆錄，問：你當時告訴檢察

官說「被告突然拿出手機說：聽說劉姓候選的人太太送月

餅，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是否如此？)是，當時所述實

在，在我的工寮，我的工寮和我家距離差不多500公尺，被

告說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他沒有指誰，但鄉民代表候選人

只有一個賴姓候選人，被告有把手機畫面給我看，是LINE的

群組，他們在聊天，我看到一條是說「我經常到各村莊走

走，檢察官告訴我說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我不知道是誰

傳的訊息，有的名字是英文等語(原審卷第101至106頁)，證

人林新發一致證述被告於111年11月4日16時許至其在花蓮縣

○○鄉住處拜票時有提及劉添順賄選案係賴姓候選人檢舉等

情，並互核被告於偵查中經檢察官告以證人林新發筆錄要

旨，供稱：林新發是我○○，他也是聽說這件事，就來跟我

講等語(偵卷第67頁)，可徵被告確有於111年11月4日在花蓮

縣○○鄉○○村0鄰○○000號與證人林新發聊天時聊及劉添

順賄選案係賴姓候選人所檢舉等語。　

　㈢被告係因偶遇張月嬌等3人，而被動回應張月嬌之詢問，答

　　覆所知訊息，另在與○○林新發對話時提及所悉訊息，依其

　　對話情境，雖然被告有同時出示自己之訊息來源之舉動，僅

屬茶餘飯後閒談聊天之資，難認因此產生較大之散布力或長

遠之影響力，而該當於前述傳播不實罪之「他法」，並有使

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之「散布」故意：

　⒈依被告LINE相關資料備份存檔中在111年11月2日週三群組對

話，當時確實有群組成員「蔡雅雯Kumu Ulay」之人於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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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08：13留言「劉添順被檢調帶走了」，群組成員「蔡雅

雯Kumu Ulay」接著於同日08：16「聽楊立說跟檢調聊過、

是賴候選人密報」，群組成員「黃靖」之人於同日08：20留

言「是的我們一早去○○有聽到」等語(下稱本案群組對話

　　)，有辯護人提出之2022年11月2日周三被告手機LINE群組對

話譯文及截圖1份在卷可證(本院原選上更一卷第115、117、

119頁)。經核與證人謝忠義、林新發於原審所為證述內容相

符，該本案群組對話足堪採信。

　⒉再細究張月嬌等3人上開證言，被告是在前開路口懸掛競選

旗幟時，因張月嬌向其詢問花蓮縣○○鄉○○村村民為何被

警察「帶走」，即劉添順贈送月餅賄選案件（下稱賄選案）

相關事宜時，答稱：「有人檢舉」、「是你們自己○○村的

人檢舉的」、「賴某」等語，並提及該消息來源為群組對

話，其間尚有朝燕玲、謝忠義在場聽聞。且證人謝忠義於原

審作證時稱有見到被告出示手機Line群組之對話內容。證人

林新發則證稱其與被告曾為同學，被告是在前開時、地向其

拜票，而在聊天過程中提及賄選案之被告交保情形（即劉添

順無保請回，其配偶以3萬元交保），並出示手機內之群組

對話，顯示有一英文名稱之人傳送「我經常到各村莊走走，

檢察官告訴我說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等語。依其等所述，

被告係因偶遇張月嬌等3人，而被動回應張月嬌之詢問，答

覆所知訊息，另在與同學林新發對話時提及所悉訊息，依其

等對話情境，雖然被告有同時出示自己之訊息來源之舉動，

難認因此有產生較大之散布力或長遠之影響力，該當於前述

傳播不實罪之「他法」，並有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

之「散布」故意。

　㈣又被告係先後向張月嬌等3人與林新發敘及賄選案檢舉人事

宜，除明白表示其消息來源為本案群組對話外，尚有出示該

群組對話畫面之舉動，並據證人謝忠義、林新發證述其所見

對話在案。則在被告敘及賄選案檢舉人即本案行為前，既有

本案群組對話在先，被告依本案群組對話內容，轉述賄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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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檢舉人為「賴某」，被告無從認識其被動回應張月嬌之詢

問及與同學林新發茶餘飯後閒談聊天的本案群組對話內容不

真實，難認被告有何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播不實消息之主觀

犯意。　

　㈤再者，本案另依張月嬌等3人及林新發所述，被告僅陳述賄

選案之檢舉人訊息即「賴某」或「賴姓候選人」，未有其他

檢舉內容或為相關評論，卷內亦無賄選案相關資料。稽之證

人朝燕玲係於原審證稱「（問：你聽完高德亮說是賴○○檢

舉的，是否會影響你的投票意願？）我是聽到說賴某，會有

觀感不好，有點誣陷之類的，就是『高德亮』有點在誹謗候

選人的感覺」等語（原審卷第98頁）；張月嬌則稱「（問：

你聽完高德亮說是賴○○檢舉的，是否會影響你對其他參選

人的投票意願？）不會吧，會嗎？不太清楚」等語（原審卷

第86頁）。均未敘及其等有因被告所述之賄選案檢舉人，而

對賴○○產生負面評價或影響投票意願。則公訴意旨以張月

嬌等3人及林新發之供述，認定被告係指賴○○刻意檢舉誣

陷劉添順涉嫌賄選，使選民對賴○○之品德、人格為負面評

價，進而不投票支持賴○○等語，難認與卷證資料相符。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認被告有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傳播不實犯

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

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傳播不實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原審遽對被告論罪科刑，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

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

並為被告無罪諭知，以示慎斷。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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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李水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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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更一字第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高德亮




選任辯護人  林國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高德亮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高德亮(下稱被告)與賴○○同為000年度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鄉民代表候選人，同選區賴姓候選人僅有賴○○。被告意圖使賴○○不當選，利用拜票之際，接續於民國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村O鄰某十字路口，對選民張月嬌、朝燕玲、謝忠義(以下合稱時簡稱張月嬌等3人）散布「其看群組係賴某檢舉的」、「劉添順賄選案是賴某檢舉的」等謠言及傳播不實之事，另被告於111年11月4日16時許，在花蓮縣○○鄉○○村0鄰○○000號，接續對選民林新發散布「劉添順贈送月餅賄選案，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等謠言及傳播不實之事，足生損害賴○○在選民心中印象與認同（如涉賄選案民眾受調查時，因此衍生時間、精神耗損，將可能會因此歸責於賴○○）及民眾因此誤認偵查機關未對賄選案檢舉人為周全保密之疑慮，因認被告涉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之傳播不實罪嫌等語。
二、按：
　㈠言論自由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中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也是民主社會之基礎，具有實現人格，追求真理和促進民主決策品質之積極功能。選罷法第104條所定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事項罪，文義上固僅針對不實言論為規範客體，然言論是否不實，並非總是一望即知，而有待深入查證，因此，對於選舉期間之政治性不實言論課以刑罰，表面上雖不無促進選舉資訊正確性之功能，然實際上反而無法避免對攸關重大公益或公意形成其內容可受公評之高價值政治性言論產生寒蟬效應。據此以論，選罷法第104條所規範犯罪構成要件之解釋適用，應儘可能符合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為合憲性法律解釋，力求其適用合憲。選罷法第104條成罪之證明，應由檢察官負完全之舉證責任，是檢察官除應證明客觀上行為人所言之事不實外，且應證明行為人明知所言之事並非事實，或具真正惡意，猶基於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之意圖，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且檢察官必須盡其舉證責任，至事實已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始謂已足。
　㈡又選罷法第104條之傳播不實罪與刑法第310條誹謗罪同係對於人民言論自由之限制，惟前者規定「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係以「謠言或不實訊息」為客觀不法要素，即必須行為人認識其散布的內容不真實，始該當之；後者規定「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則兼含真實與不實之主張，即縱使行為人相信其所宣稱之內容為真實，仍無礙其誹謗罪之故意，僅於同條第3項前段就非涉私德且與公共利益有關者，規定「對於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而限定其刑罰權範圍。至行為人是否有相當理由確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或是否有為合理查證等客觀事實，乃於訴訟程序中就行為人主觀認知，即有無故意之心理事實之判斷參考，既非故意概念之實體要件，自不得以行為人未盡相當查證，逕論其必有犯罪之故意。再所謂散布係指廣為散布於眾，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而言，且依選罷法第104條例示「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之散布或傳播方式，均屬具較為長遠之影響力與強大散布力之方式，則同條規定之「他法」亦當基此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及所發表言論之散布力、影響力而為認定。換言之，選罷法第104條傳播不實罪之成立，須基於影響選舉、罷免之意圖，藉由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形式，而將自己或他人捏造、扭曲、纂改或虛構全部或部分可證明為不實之訊息（包括資訊、消息、資料、數據、廣告、報導、民調、事件等各種媒介形式或內容)，傳播或散布於眾始該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7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另在民主多元之社會，對於公眾人物或公共事務發表言論，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為評論，其違法性之判斷，應依法益權衡原則及比例原則，就行為人行為之態樣、方式及言論之內容與社會公益加以衡量，視其客觀上是否違反現行法秩序規範所預設之價值而定。而投票行賄乃影響選舉公平、公正性之重要事項，每逢選舉期間，政府除積極查察賄選外，並大力宣導反賄選，鼓勵民眾檢舉不法，是其「檢舉」內容倘非涉及虛捏構陷之行賄事實，即不能以因檢舉而開啟之調查程序，可能對受檢舉之相關人員產生一定之時間與精神損耗，或有影響候選人評價及選民投票意向之可能，逕認「檢舉人」乃可受歸責之身分，而有客觀上之負面評價(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7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高德亮之陳
　　述，㈡告訴人賴○○之指訴，㈢證人張月嬌之指證，㈣證人
　　朝燕玲於警詢之指證，㈤證人林新發之指證，㈥證人謝忠義
　　之指證，㈦000年度鄉鎮市民代表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候
　　選人登記情形一覽表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稱：我僅係與張月嬌等人偶遇，就○○村村民被帶走調查乙事，閒談聊天、提出意見、交換訊息，並非大張旗鼓以文宣、傳單、演講或網路傳播等散布力較強方式，使不特定多數人得以知悉；又我確實有於LINE群組看到「賴候選人密報」等語，係從他人傳來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為訊息交換，並非明知為不實之事，不應課予過高之查證義務；再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並未將「口語」規定於法文中，且不為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他法」概念所涵攝，我以口語方式散布，與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不符，我沒有意圖要使被害人賴○○不當選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與賴○○、劉添順同為000年度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鄉民代表候選人；被告於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村O鄰某十字路口，與選民張月嬌相遇聊天，復於111年11月4日16時許，在花蓮縣○○鄉○○村0鄰○○000號，與選民林新發聊天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審卷第47頁，本院卷第96頁)，核與證人張月嬌於偵查中證述(偵卷第53至54頁)、證人林新發於偵查中證述(偵卷第47至49頁)、證人謝忠義於偵查中證述(偵卷第41至42頁)均堪相符，並有000年度鄉鎮市民代表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候選人登記情形一覽表(偵卷第25頁)在卷可參，首堪信為真實。
　㈡被告應有向證人張月嬌等3人及證人林新發提及劉添順賄選案，並稱該案係賴某、賴姓候選人檢舉：
　⒈證人張月嬌於偵查中證稱：當天我看到被告在掛旗子，我問他為什麼村子有的人被帶走，被告就說有人檢舉，他說他是看手機群組是賴某去檢舉的，他還說是你們自己○○村的人，我就騎摩托車離開，我會想到同區的賴○○候選人，因為只有她姓賴，被告只說手機群組有對話，但都只是用嘴巴說，我不清楚被告有無打擊賴○○的意思等語(偵卷第53至54頁)，再於原審證述：111年11月2日下午3點，在○○村十字路口，我遇到被告在掛競選旗幟，當時除了我、被告，謝忠義、朝燕玲都在，我問被告我們○○村的人為什麼被全部帶走，被告就跟我說「有人檢舉」，他又說「是一個姓賴，賴某」，後來我要回家之前，他又跟我說「是你們自己○○村的人檢舉的」，我是指因為劉添順的賄選案件，所以有○○村的村民被警察帶走，賴某是指誰我不太清楚，（經檢察官請求提示證人張月嬌偵訊筆錄，問：當時檢察官也有問你，你聽到被告講到賴某時會想到誰，你告訴檢察官說「我會想到同選區的賴○○候選人，因為只有她姓賴」，你當時講的是實話嗎？)對，(檢察官問：所以你當時也覺得是賴○○，是否如此？)是，被告只是口頭講話，沒有特別佐證，我沒有看到被告拿手機，被告是說「賴某，是你們自己○○村的人」，我看到○○村村民被帶走，心裡會害怕，覺得這樣檢舉別人不好等語(原審卷第83至89頁)；證人謝忠義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我去鄉公所辦事情，碰到張月嬌，我就去打招呼，當時被告在掛旗子，被告拿出手機說聽說劉姓候選人送月餅，是姓賴檢舉的，當時張月嬌、我、朝燕玲都有聽到，同一選區只有賴○○姓賴，被告當時講的時候，我就知道他講的人就是指賴○○，因為只有一個姓賴的候選人，被告的手機沒有給我看，也沒有拿出什麼證據，他們是同選區，有競爭關係，被告應該有打擊賴○○的意思等語(偵卷第41至42頁)，再於原審證述：111年11月2日大約下午3點，在○○村十字路口，我有遇到被告在掛競選旗幟，當時我去找張月嬌打招呼，還有朝燕玲也在，我過去之前，已經有幾個人在那邊，我是最慢一個過去，被告就拿著他的手機，他說「劉姓代表被檢舉，是某某姓賴的人檢舉的」，我有聽說警察那天有到○○村去調查劉姓代表賄選的事情，被告沒有講名字，只講說某某姓賴，當時他們要參選的賴姓候選人只有賴○○而已，被告當時就拿手機拉下來，指一下，我大概看一下就是寫「某某劉姓代表被檢舉，是某某姓賴檢舉」，沒有看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字是誰打的，應該是LINE的畫面，但是我不清楚是否為群組，也不知道是誰發出這個訊息等語(原審卷第89至95頁)；證人朝燕玲於原審證述：111年11月2日大約下午3點，在○○村十字路口，我有遇到被告在掛競選旗幟，當時張月嬌、謝忠義都在，張月嬌問被告說劉添順賄選月餅事件，我們村莊內當天很多人因為月餅事件被帶走，被告就說他看網路說是賴某檢舉的，他們說當天○○村很多村民，好像7、8個，被警察帶去調查，因為當時候選人只有三位，我的想法就會想到是被告說的「賴某」是賴○○，我只有聽到，沒有看到證據，沒有看到被告拿出手機，因為我離被告、張月嬌有點距離我是聽到說賴某，會有點觀感不好，有點誣陷之類的，就是被告有點在誹謗候選人的感覺等語(原審卷第96至101頁)，細譯證人張月嬌、證人謝忠義、證人朝燕玲所言，均一致證述渠等於被告於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村2鄰某十字路口懸掛競選旗幟時，因證人張月嬌問及部落裡面有村民被抓，被告隨即答覆係賴某檢舉劉姓候選人等情，互核證人張月嬌、證人謝忠義、證人朝燕玲之證詞以觀，渠等就案發當日被告口出上開言語之經過並無相互齟齬之處，而被告於警詢中經員警告以證人張月嬌筆錄要旨，亦供稱：張月嬌問我劉添順賄選被警方查緝，我是回應他「是賴某匿報的」等語(警卷第7頁)，可見被告確實有於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村○鄰某十字路口懸掛競選旗幟時偶遇證人張月嬌，且斯時證人謝忠義、證人朝燕玲亦在該處，被告並於證人張月嬌提及劉添順賄選案時，稱該事件係賴某檢舉等情，堪可認定。
　⒉證人林新發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我在家裡，被告來我家拜票，被告突然拿出他的手機說，聽說劉姓候選人的太太送月餅，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當時我跟我太太○○○都有聽到，被告說是姓賴的候選人，當時同一選區只有賴○○姓賴，那天晚上我想一想，就聯想到被告講的應該是賴○○，他拿手機出來，裡面有群組對話，我跟他講這不確實，檢察
　　官應該不會這麼說，他們是同選區，有競爭關係，被告應該
　　有打擊賴○○的意思等語(偵卷第47至49頁)，再於原審證述
　　：在111年11月4日大約下午4點，被告到我家那邊拜票，我們有聊天，聊天當中，被告就說劉添順的太太因為發月餅就被法官交保新臺幣(下同)3萬元，劉添順無保釋放，後來他就拿手機給我看，裡面的群組在聊天，我就看了幾條，有一個人在聊說他最近去村莊走走，檢察官告訴他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被告是沒有講，我是看手機裡面的，他們在聊，我看完之後就把手機拿給被告，我說你們這個在亂講話，（經檢察官請求提示證人林新發偵訊筆錄，問：你當時告訴檢察官說「被告突然拿出手機說：聽說劉姓候選的人太太送月餅，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是否如此？)是，當時所述實在，在我的工寮，我的工寮和我家距離差不多500公尺，被告說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他沒有指誰，但鄉民代表候選人只有一個賴姓候選人，被告有把手機畫面給我看，是LINE的群組，他們在聊天，我看到一條是說「我經常到各村莊走走，檢察官告訴我說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我不知道是誰傳的訊息，有的名字是英文等語(原審卷第101至106頁)，證人林新發一致證述被告於111年11月4日16時許至其在花蓮縣○○鄉住處拜票時有提及劉添順賄選案係賴姓候選人檢舉等情，並互核被告於偵查中經檢察官告以證人林新發筆錄要旨，供稱：林新發是我○○，他也是聽說這件事，就來跟我講等語(偵卷第67頁)，可徵被告確有於111年11月4日在花蓮縣○○鄉○○村0鄰○○000號與證人林新發聊天時聊及劉添順賄選案係賴姓候選人所檢舉等語。　
　㈢被告係因偶遇張月嬌等3人，而被動回應張月嬌之詢問，答
　　覆所知訊息，另在與○○林新發對話時提及所悉訊息，依其
　　對話情境，雖然被告有同時出示自己之訊息來源之舉動，僅屬茶餘飯後閒談聊天之資，難認因此產生較大之散布力或長遠之影響力，而該當於前述傳播不實罪之「他法」，並有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之「散布」故意：
　⒈依被告LINE相關資料備份存檔中在111年11月2日週三群組對話，當時確實有群組成員「蔡雅雯Kumu Ulay」之人於當日上午08：13留言「劉添順被檢調帶走了」，群組成員「蔡雅雯Kumu Ulay」接著於同日08：16「聽楊立說跟檢調聊過、是賴候選人密報」，群組成員「黃靖」之人於同日08：20留言「是的我們一早去○○有聽到」等語(下稱本案群組對話
　　)，有辯護人提出之2022年11月2日周三被告手機LINE群組對話譯文及截圖1份在卷可證(本院原選上更一卷第115、117、119頁)。經核與證人謝忠義、林新發於原審所為證述內容相符，該本案群組對話足堪採信。
　⒉再細究張月嬌等3人上開證言，被告是在前開路口懸掛競選旗幟時，因張月嬌向其詢問花蓮縣○○鄉○○村村民為何被警察「帶走」，即劉添順贈送月餅賄選案件（下稱賄選案）相關事宜時，答稱：「有人檢舉」、「是你們自己○○村的人檢舉的」、「賴某」等語，並提及該消息來源為群組對話，其間尚有朝燕玲、謝忠義在場聽聞。且證人謝忠義於原審作證時稱有見到被告出示手機Line群組之對話內容。證人林新發則證稱其與被告曾為同學，被告是在前開時、地向其拜票，而在聊天過程中提及賄選案之被告交保情形（即劉添順無保請回，其配偶以3萬元交保），並出示手機內之群組對話，顯示有一英文名稱之人傳送「我經常到各村莊走走，檢察官告訴我說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等語。依其等所述，被告係因偶遇張月嬌等3人，而被動回應張月嬌之詢問，答覆所知訊息，另在與同學林新發對話時提及所悉訊息，依其等對話情境，雖然被告有同時出示自己之訊息來源之舉動，難認因此有產生較大之散布力或長遠之影響力，該當於前述傳播不實罪之「他法」，並有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之「散布」故意。
　㈣又被告係先後向張月嬌等3人與林新發敘及賄選案檢舉人事宜，除明白表示其消息來源為本案群組對話外，尚有出示該群組對話畫面之舉動，並據證人謝忠義、林新發證述其所見對話在案。則在被告敘及賄選案檢舉人即本案行為前，既有本案群組對話在先，被告依本案群組對話內容，轉述賄選案之檢舉人為「賴某」，被告無從認識其被動回應張月嬌之詢問及與同學林新發茶餘飯後閒談聊天的本案群組對話內容不真實，難認被告有何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播不實消息之主觀犯意。　
　㈤再者，本案另依張月嬌等3人及林新發所述，被告僅陳述賄選案之檢舉人訊息即「賴某」或「賴姓候選人」，未有其他檢舉內容或為相關評論，卷內亦無賄選案相關資料。稽之證人朝燕玲係於原審證稱「（問：你聽完高德亮說是賴○○檢舉的，是否會影響你的投票意願？）我是聽到說賴某，會有觀感不好，有點誣陷之類的，就是『高德亮』有點在誹謗候選人的感覺」等語（原審卷第98頁）；張月嬌則稱「（問：你聽完高德亮說是賴○○檢舉的，是否會影響你對其他參選人的投票意願？）不會吧，會嗎？不太清楚」等語（原審卷第86頁）。均未敘及其等有因被告所述之賄選案檢舉人，而對賴○○產生負面評價或影響投票意願。則公訴意旨以張月嬌等3人及林新發之供述，認定被告係指賴○○刻意檢舉誣陷劉添順涉嫌賄選，使選民對賴○○之品德、人格為負面評價，進而不投票支持賴○○等語，難認與卷證資料相符。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認被告有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傳播不實犯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傳播不實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遽對被告論罪科刑，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並為被告無罪諭知，以示慎斷。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更一字第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高德亮
選任辯護人  林國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
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0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提起
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高德亮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高德亮(下稱被告)與賴○○同為
    000年度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鄉民代表候選人，同選區賴姓
    候選人僅有賴○○。被告意圖使賴○○不當選，利用拜票之際，
    接續於民國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村O鄰某
    十字路口，對選民張月嬌、朝燕玲、謝忠義(以下合稱時簡
    稱張月嬌等3人）散布「其看群組係賴某檢舉的」、「劉添
    順賄選案是賴某檢舉的」等謠言及傳播不實之事，另被告於
    111年11月4日16時許，在花蓮縣○○鄉○○村0鄰○○000號，接續
    對選民林新發散布「劉添順贈送月餅賄選案，是賴姓候選人
    檢舉的」等謠言及傳播不實之事，足生損害賴○○在選民心中
    印象與認同（如涉賄選案民眾受調查時，因此衍生時間、精
    神耗損，將可能會因此歸責於賴○○）及民眾因此誤認偵查機
    關未對賄選案檢舉人為周全保密之疑慮，因認被告涉係犯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之傳播不實
    罪嫌等語。
二、按：
　㈠言論自由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中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也是
    民主社會之基礎，具有實現人格，追求真理和促進民主決策
    品質之積極功能。選罷法第104條所定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
    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事項罪，文義上固僅針對不實言論為
    規範客體，然言論是否不實，並非總是一望即知，而有待深
    入查證，因此，對於選舉期間之政治性不實言論課以刑罰，
    表面上雖不無促進選舉資訊正確性之功能，然實際上反而無
    法避免對攸關重大公益或公意形成其內容可受公評之高價值
    政治性言論產生寒蟬效應。據此以論，選罷法第104條所規
    範犯罪構成要件之解釋適用，應儘可能符合憲法保障言論自
    由之意旨，為合憲性法律解釋，力求其適用合憲。選罷法第
    104條成罪之證明，應由檢察官負完全之舉證責任，是檢察
    官除應證明客觀上行為人所言之事不實外，且應證明行為人
    明知所言之事並非事實，或具真正惡意，猶基於使候選人當
    選或不當選之意圖，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
    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且檢察官必須盡其舉證責任，
    至事實已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始謂已足。
　㈡又選罷法第104條之傳播不實罪與刑法第310條誹謗罪同係對
    於人民言論自由之限制，惟前者規定「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
    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
    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係以「謠言或不實訊息」為
    客觀不法要素，即必須行為人認識其散布的內容不真實，始
    該當之；後者規定「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則
    兼含真實與不實之主張，即縱使行為人相信其所宣稱之內容
    為真實，仍無礙其誹謗罪之故意，僅於同條第3項前段就非
    涉私德且與公共利益有關者，規定「對於誹謗之事，能證明
    其為真實者，不罰」而限定其刑罰權範圍。至行為人是否有
    相當理由確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或是否有為合理查證等客
    觀事實，乃於訴訟程序中就行為人主觀認知，即有無故意之
    心理事實之判斷參考，既非故意概念之實體要件，自不得以
    行為人未盡相當查證，逕論其必有犯罪之故意。再所謂散布
    係指廣為散布於眾，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而言，且
    依選罷法第104條例示「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
    之散布或傳播方式，均屬具較為長遠之影響力與強大散布力
    之方式，則同條規定之「他法」亦當基此參酌行為人之動機
    、目的及所發表言論之散布力、影響力而為認定。換言之，
    選罷法第104條傳播不實罪之成立，須基於影響選舉、罷免
    之意圖，藉由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形式，而將自己或他人捏造、扭曲、纂改或虛構全部
    或部分可證明為不實之訊息（包括資訊、消息、資料、數據
    、廣告、報導、民調、事件等各種媒介形式或內容)，傳播
    或散布於眾始該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77號判決
    意旨參照)。
　㈢另在民主多元之社會，對於公眾人物或公共事務發表言論，
    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為評論，其違法性之判斷，應依法益
    權衡原則及比例原則，就行為人行為之態樣、方式及言論之
    內容與社會公益加以衡量，視其客觀上是否違反現行法秩序
    規範所預設之價值而定。而投票行賄乃影響選舉公平、公正
    性之重要事項，每逢選舉期間，政府除積極查察賄選外，並
    大力宣導反賄選，鼓勵民眾檢舉不法，是其「檢舉」內容倘
    非涉及虛捏構陷之行賄事實，即不能以因檢舉而開啟之調查
    程序，可能對受檢舉之相關人員產生一定之時間與精神損耗
    ，或有影響候選人評價及選民投票意向之可能，逕認「檢舉
    人」乃可受歸責之身分，而有客觀上之負面評價(最高法院1
    13年度台上字第77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高德亮之陳
　　述，㈡告訴人賴○○之指訴，㈢證人張月嬌之指證，㈣證人
　　朝燕玲於警詢之指證，㈤證人林新發之指證，㈥證人謝忠義
　　之指證，㈦000年度鄉鎮市民代表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候
　　選人登記情形一覽表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犯行
    ，辯稱：我僅係與張月嬌等人偶遇，就○○村村民被帶走調查
    乙事，閒談聊天、提出意見、交換訊息，並非大張旗鼓以文
    宣、傳單、演講或網路傳播等散布力較強方式，使不特定多
    數人得以知悉；又我確實有於LINE群組看到「賴候選人密報
    」等語，係從他人傳來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為訊息交換，並
    非明知為不實之事，不應課予過高之查證義務；再選罷法第
    104條第1項規定並未將「口語」規定於法文中，且不為選罷
    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他法」概念所涵攝，我以口語方式散
    布，與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不符，我沒有意圖要使被害
    人賴○○不當選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與賴○○、劉添順同為000年度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鄉民
    代表候選人；被告於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
    村O鄰某十字路口，與選民張月嬌相遇聊天，復於111年11月
    4日16時許，在花蓮縣○○鄉○○村0鄰○○000號，與選民林新發
    聊天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審卷第47頁，本院卷第96頁)
    ，核與證人張月嬌於偵查中證述(偵卷第53至54頁)、證人林
    新發於偵查中證述(偵卷第47至49頁)、證人謝忠義於偵查中
    證述(偵卷第41至42頁)均堪相符，並有000年度鄉鎮市民代
    表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候選人登記情形一覽表(偵卷第25頁
    )在卷可參，首堪信為真實。
　㈡被告應有向證人張月嬌等3人及證人林新發提及劉添順賄選案
    ，並稱該案係賴某、賴姓候選人檢舉：
　⒈證人張月嬌於偵查中證稱：當天我看到被告在掛旗子，我問
    他為什麼村子有的人被帶走，被告就說有人檢舉，他說他是
    看手機群組是賴某去檢舉的，他還說是你們自己○○村的人，
    我就騎摩托車離開，我會想到同區的賴○○候選人，因為只有
    她姓賴，被告只說手機群組有對話，但都只是用嘴巴說，我
    不清楚被告有無打擊賴○○的意思等語(偵卷第53至54頁)，再
    於原審證述：111年11月2日下午3點，在○○村十字路口，我
    遇到被告在掛競選旗幟，當時除了我、被告，謝忠義、朝燕
    玲都在，我問被告我們○○村的人為什麼被全部帶走，被告就
    跟我說「有人檢舉」，他又說「是一個姓賴，賴某」，後來
    我要回家之前，他又跟我說「是你們自己○○村的人檢舉的」
    ，我是指因為劉添順的賄選案件，所以有○○村的村民被警察
    帶走，賴某是指誰我不太清楚，（經檢察官請求提示證人張
    月嬌偵訊筆錄，問：當時檢察官也有問你，你聽到被告講到
    賴某時會想到誰，你告訴檢察官說「我會想到同選區的賴○○
    候選人，因為只有她姓賴」，你當時講的是實話嗎？)對，(
    檢察官問：所以你當時也覺得是賴○○，是否如此？)是，被
    告只是口頭講話，沒有特別佐證，我沒有看到被告拿手機，
    被告是說「賴某，是你們自己○○村的人」，我看到○○村村民
    被帶走，心裡會害怕，覺得這樣檢舉別人不好等語(原審卷
    第83至89頁)；證人謝忠義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我去鄉公所
    辦事情，碰到張月嬌，我就去打招呼，當時被告在掛旗子，
    被告拿出手機說聽說劉姓候選人送月餅，是姓賴檢舉的，當
    時張月嬌、我、朝燕玲都有聽到，同一選區只有賴○○姓賴，
    被告當時講的時候，我就知道他講的人就是指賴○○，因為只
    有一個姓賴的候選人，被告的手機沒有給我看，也沒有拿出
    什麼證據，他們是同選區，有競爭關係，被告應該有打擊賴
    ○○的意思等語(偵卷第41至42頁)，再於原審證述：111年11
    月2日大約下午3點，在○○村十字路口，我有遇到被告在掛競
    選旗幟，當時我去找張月嬌打招呼，還有朝燕玲也在，我過
    去之前，已經有幾個人在那邊，我是最慢一個過去，被告就
    拿著他的手機，他說「劉姓代表被檢舉，是某某姓賴的人檢
    舉的」，我有聽說警察那天有到○○村去調查劉姓代表賄選的
    事情，被告沒有講名字，只講說某某姓賴，當時他們要參選
    的賴姓候選人只有賴○○而已，被告當時就拿手機拉下來，指
    一下，我大概看一下就是寫「某某劉姓代表被檢舉，是某某
    姓賴檢舉」，沒有看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字是誰打的，應該
    是LINE的畫面，但是我不清楚是否為群組，也不知道是誰發
    出這個訊息等語(原審卷第89至95頁)；證人朝燕玲於原審證
    述：111年11月2日大約下午3點，在○○村十字路口，我有遇
    到被告在掛競選旗幟，當時張月嬌、謝忠義都在，張月嬌問
    被告說劉添順賄選月餅事件，我們村莊內當天很多人因為月
    餅事件被帶走，被告就說他看網路說是賴某檢舉的，他們說
    當天○○村很多村民，好像7、8個，被警察帶去調查，因為當
    時候選人只有三位，我的想法就會想到是被告說的「賴某」
    是賴○○，我只有聽到，沒有看到證據，沒有看到被告拿出手
    機，因為我離被告、張月嬌有點距離我是聽到說賴某，會有
    點觀感不好，有點誣陷之類的，就是被告有點在誹謗候選人
    的感覺等語(原審卷第96至101頁)，細譯證人張月嬌、證人
    謝忠義、證人朝燕玲所言，均一致證述渠等於被告於111年1
    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村2鄰某十字路口懸掛競選旗
    幟時，因證人張月嬌問及部落裡面有村民被抓，被告隨即答
    覆係賴某檢舉劉姓候選人等情，互核證人張月嬌、證人謝忠
    義、證人朝燕玲之證詞以觀，渠等就案發當日被告口出上開
    言語之經過並無相互齟齬之處，而被告於警詢中經員警告以
    證人張月嬌筆錄要旨，亦供稱：張月嬌問我劉添順賄選被警
    方查緝，我是回應他「是賴某匿報的」等語(警卷第7頁)，
    可見被告確實有於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村
    ○鄰某十字路口懸掛競選旗幟時偶遇證人張月嬌，且斯時證
    人謝忠義、證人朝燕玲亦在該處，被告並於證人張月嬌提及
    劉添順賄選案時，稱該事件係賴某檢舉等情，堪可認定。
　⒉證人林新發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我在家裡，被告來我家拜票
    ，被告突然拿出他的手機說，聽說劉姓候選人的太太送月餅
    ，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當時我跟我太太○○○都有聽到，被
    告說是姓賴的候選人，當時同一選區只有賴○○姓賴，那天晚
    上我想一想，就聯想到被告講的應該是賴○○，他拿手機出來
    ，裡面有群組對話，我跟他講這不確實，檢察
　　官應該不會這麼說，他們是同選區，有競爭關係，被告應該
　　有打擊賴○○的意思等語(偵卷第47至49頁)，再於原審證述
　　：在111年11月4日大約下午4點，被告到我家那邊拜票，我
    們有聊天，聊天當中，被告就說劉添順的太太因為發月餅就
    被法官交保新臺幣(下同)3萬元，劉添順無保釋放，後來他
    就拿手機給我看，裡面的群組在聊天，我就看了幾條，有一
    個人在聊說他最近去村莊走走，檢察官告訴他是賴姓候選人
    檢舉的，被告是沒有講，我是看手機裡面的，他們在聊，我
    看完之後就把手機拿給被告，我說你們這個在亂講話，（經
    檢察官請求提示證人林新發偵訊筆錄，問：你當時告訴檢察
    官說「被告突然拿出手機說：聽說劉姓候選的人太太送月餅
    ，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是否如此？)是，當時所述實在
    ，在我的工寮，我的工寮和我家距離差不多500公尺，被告
    說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他沒有指誰，但鄉民代表候選人只
    有一個賴姓候選人，被告有把手機畫面給我看，是LINE的群
    組，他們在聊天，我看到一條是說「我經常到各村莊走走，
    檢察官告訴我說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我不知道是誰傳的
    訊息，有的名字是英文等語(原審卷第101至106頁)，證人林
    新發一致證述被告於111年11月4日16時許至其在花蓮縣○○鄉
    住處拜票時有提及劉添順賄選案係賴姓候選人檢舉等情，並
    互核被告於偵查中經檢察官告以證人林新發筆錄要旨，供稱
    ：林新發是我○○，他也是聽說這件事，就來跟我講等語(偵
    卷第67頁)，可徵被告確有於111年11月4日在花蓮縣○○鄉○○
    村0鄰○○000號與證人林新發聊天時聊及劉添順賄選案係賴姓
    候選人所檢舉等語。　
　㈢被告係因偶遇張月嬌等3人，而被動回應張月嬌之詢問，答
　　覆所知訊息，另在與○○林新發對話時提及所悉訊息，依其
　　對話情境，雖然被告有同時出示自己之訊息來源之舉動，僅
    屬茶餘飯後閒談聊天之資，難認因此產生較大之散布力或長
    遠之影響力，而該當於前述傳播不實罪之「他法」，並有使
    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之「散布」故意：
　⒈依被告LINE相關資料備份存檔中在111年11月2日週三群組對
    話，當時確實有群組成員「蔡雅雯Kumu Ulay」之人於當日
    上午08：13留言「劉添順被檢調帶走了」，群組成員「蔡雅
    雯Kumu Ulay」接著於同日08：16「聽楊立說跟檢調聊過、
    是賴候選人密報」，群組成員「黃靖」之人於同日08：20留
    言「是的我們一早去○○有聽到」等語(下稱本案群組對話
　　)，有辯護人提出之2022年11月2日周三被告手機LINE群組對
    話譯文及截圖1份在卷可證(本院原選上更一卷第115、117、
    119頁)。經核與證人謝忠義、林新發於原審所為證述內容相
    符，該本案群組對話足堪採信。
　⒉再細究張月嬌等3人上開證言，被告是在前開路口懸掛競選旗
    幟時，因張月嬌向其詢問花蓮縣○○鄉○○村村民為何被警察「
    帶走」，即劉添順贈送月餅賄選案件（下稱賄選案）相關事
    宜時，答稱：「有人檢舉」、「是你們自己○○村的人檢舉的
    」、「賴某」等語，並提及該消息來源為群組對話，其間尚
    有朝燕玲、謝忠義在場聽聞。且證人謝忠義於原審作證時稱
    有見到被告出示手機Line群組之對話內容。證人林新發則證
    稱其與被告曾為同學，被告是在前開時、地向其拜票，而在
    聊天過程中提及賄選案之被告交保情形（即劉添順無保請回
    ，其配偶以3萬元交保），並出示手機內之群組對話，顯示
    有一英文名稱之人傳送「我經常到各村莊走走，檢察官告訴
    我說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等語。依其等所述，被告係因偶
    遇張月嬌等3人，而被動回應張月嬌之詢問，答覆所知訊息
    ，另在與同學林新發對話時提及所悉訊息，依其等對話情境
    ，雖然被告有同時出示自己之訊息來源之舉動，難認因此有
    產生較大之散布力或長遠之影響力，該當於前述傳播不實罪
    之「他法」，並有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之「散布」
    故意。
　㈣又被告係先後向張月嬌等3人與林新發敘及賄選案檢舉人事宜
    ，除明白表示其消息來源為本案群組對話外，尚有出示該群
    組對話畫面之舉動，並據證人謝忠義、林新發證述其所見對
    話在案。則在被告敘及賄選案檢舉人即本案行為前，既有本
    案群組對話在先，被告依本案群組對話內容，轉述賄選案之
    檢舉人為「賴某」，被告無從認識其被動回應張月嬌之詢問
    及與同學林新發茶餘飯後閒談聊天的本案群組對話內容不真
    實，難認被告有何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播不實消息之主觀犯
    意。　
　㈤再者，本案另依張月嬌等3人及林新發所述，被告僅陳述賄選
    案之檢舉人訊息即「賴某」或「賴姓候選人」，未有其他檢
    舉內容或為相關評論，卷內亦無賄選案相關資料。稽之證人
    朝燕玲係於原審證稱「（問：你聽完高德亮說是賴○○檢舉的
    ，是否會影響你的投票意願？）我是聽到說賴某，會有觀感
    不好，有點誣陷之類的，就是『高德亮』有點在誹謗候選人的
    感覺」等語（原審卷第98頁）；張月嬌則稱「（問：你聽完
    高德亮說是賴○○檢舉的，是否會影響你對其他參選人的投票
    意願？）不會吧，會嗎？不太清楚」等語（原審卷第86頁）
    。均未敘及其等有因被告所述之賄選案檢舉人，而對賴○○產
    生負面評價或影響投票意願。則公訴意旨以張月嬌等3人及
    林新發之供述，認定被告係指賴○○刻意檢舉誣陷劉添順涉嫌
    賄選，使選民對賴○○之品德、人格為負面評價，進而不投票
    支持賴○○等語，難認與卷證資料相符。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認被告有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傳播不實犯
    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
    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傳播不實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原審遽對被告論罪科刑，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行
    ，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並
    為被告無罪諭知，以示慎斷。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更一字第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高德亮


選任辯護人  林國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高德亮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高德亮(下稱被告)與賴○○同為000年度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鄉民代表候選人，同選區賴姓候選人僅有賴○○。被告意圖使賴○○不當選，利用拜票之際，接續於民國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村O鄰某十字路口，對選民張月嬌、朝燕玲、謝忠義(以下合稱時簡稱張月嬌等3人）散布「其看群組係賴某檢舉的」、「劉添順賄選案是賴某檢舉的」等謠言及傳播不實之事，另被告於111年11月4日16時許，在花蓮縣○○鄉○○村0鄰○○000號，接續對選民林新發散布「劉添順贈送月餅賄選案，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等謠言及傳播不實之事，足生損害賴○○在選民心中印象與認同（如涉賄選案民眾受調查時，因此衍生時間、精神耗損，將可能會因此歸責於賴○○）及民眾因此誤認偵查機關未對賄選案檢舉人為周全保密之疑慮，因認被告涉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之傳播不實罪嫌等語。
二、按：
　㈠言論自由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中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也是民主社會之基礎，具有實現人格，追求真理和促進民主決策品質之積極功能。選罷法第104條所定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事項罪，文義上固僅針對不實言論為規範客體，然言論是否不實，並非總是一望即知，而有待深入查證，因此，對於選舉期間之政治性不實言論課以刑罰，表面上雖不無促進選舉資訊正確性之功能，然實際上反而無法避免對攸關重大公益或公意形成其內容可受公評之高價值政治性言論產生寒蟬效應。據此以論，選罷法第104條所規範犯罪構成要件之解釋適用，應儘可能符合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為合憲性法律解釋，力求其適用合憲。選罷法第104條成罪之證明，應由檢察官負完全之舉證責任，是檢察官除應證明客觀上行為人所言之事不實外，且應證明行為人明知所言之事並非事實，或具真正惡意，猶基於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之意圖，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且檢察官必須盡其舉證責任，至事實已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始謂已足。
　㈡又選罷法第104條之傳播不實罪與刑法第310條誹謗罪同係對於人民言論自由之限制，惟前者規定「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係以「謠言或不實訊息」為客觀不法要素，即必須行為人認識其散布的內容不真實，始該當之；後者規定「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則兼含真實與不實之主張，即縱使行為人相信其所宣稱之內容為真實，仍無礙其誹謗罪之故意，僅於同條第3項前段就非涉私德且與公共利益有關者，規定「對於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而限定其刑罰權範圍。至行為人是否有相當理由確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或是否有為合理查證等客觀事實，乃於訴訟程序中就行為人主觀認知，即有無故意之心理事實之判斷參考，既非故意概念之實體要件，自不得以行為人未盡相當查證，逕論其必有犯罪之故意。再所謂散布係指廣為散布於眾，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而言，且依選罷法第104條例示「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之散布或傳播方式，均屬具較為長遠之影響力與強大散布力之方式，則同條規定之「他法」亦當基此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及所發表言論之散布力、影響力而為認定。換言之，選罷法第104條傳播不實罪之成立，須基於影響選舉、罷免之意圖，藉由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形式，而將自己或他人捏造、扭曲、纂改或虛構全部或部分可證明為不實之訊息（包括資訊、消息、資料、數據、廣告、報導、民調、事件等各種媒介形式或內容)，傳播或散布於眾始該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7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另在民主多元之社會，對於公眾人物或公共事務發表言論，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為評論，其違法性之判斷，應依法益權衡原則及比例原則，就行為人行為之態樣、方式及言論之內容與社會公益加以衡量，視其客觀上是否違反現行法秩序規範所預設之價值而定。而投票行賄乃影響選舉公平、公正性之重要事項，每逢選舉期間，政府除積極查察賄選外，並大力宣導反賄選，鼓勵民眾檢舉不法，是其「檢舉」內容倘非涉及虛捏構陷之行賄事實，即不能以因檢舉而開啟之調查程序，可能對受檢舉之相關人員產生一定之時間與精神損耗，或有影響候選人評價及選民投票意向之可能，逕認「檢舉人」乃可受歸責之身分，而有客觀上之負面評價(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7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高德亮之陳
　　述，㈡告訴人賴○○之指訴，㈢證人張月嬌之指證，㈣證人
　　朝燕玲於警詢之指證，㈤證人林新發之指證，㈥證人謝忠義
　　之指證，㈦000年度鄉鎮市民代表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候
　　選人登記情形一覽表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稱：我僅係與張月嬌等人偶遇，就○○村村民被帶走調查乙事，閒談聊天、提出意見、交換訊息，並非大張旗鼓以文宣、傳單、演講或網路傳播等散布力較強方式，使不特定多數人得以知悉；又我確實有於LINE群組看到「賴候選人密報」等語，係從他人傳來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為訊息交換，並非明知為不實之事，不應課予過高之查證義務；再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並未將「口語」規定於法文中，且不為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他法」概念所涵攝，我以口語方式散布，與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不符，我沒有意圖要使被害人賴○○不當選等語。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與賴○○、劉添順同為000年度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鄉民代表候選人；被告於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村O鄰某十字路口，與選民張月嬌相遇聊天，復於111年11月4日16時許，在花蓮縣○○鄉○○村0鄰○○000號，與選民林新發聊天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審卷第47頁，本院卷第96頁)，核與證人張月嬌於偵查中證述(偵卷第53至54頁)、證人林新發於偵查中證述(偵卷第47至49頁)、證人謝忠義於偵查中證述(偵卷第41至42頁)均堪相符，並有000年度鄉鎮市民代表花蓮縣○○鄉第O選舉區候選人登記情形一覽表(偵卷第25頁)在卷可參，首堪信為真實。
　㈡被告應有向證人張月嬌等3人及證人林新發提及劉添順賄選案，並稱該案係賴某、賴姓候選人檢舉：
　⒈證人張月嬌於偵查中證稱：當天我看到被告在掛旗子，我問他為什麼村子有的人被帶走，被告就說有人檢舉，他說他是看手機群組是賴某去檢舉的，他還說是你們自己○○村的人，我就騎摩托車離開，我會想到同區的賴○○候選人，因為只有她姓賴，被告只說手機群組有對話，但都只是用嘴巴說，我不清楚被告有無打擊賴○○的意思等語(偵卷第53至54頁)，再於原審證述：111年11月2日下午3點，在○○村十字路口，我遇到被告在掛競選旗幟，當時除了我、被告，謝忠義、朝燕玲都在，我問被告我們○○村的人為什麼被全部帶走，被告就跟我說「有人檢舉」，他又說「是一個姓賴，賴某」，後來我要回家之前，他又跟我說「是你們自己○○村的人檢舉的」，我是指因為劉添順的賄選案件，所以有○○村的村民被警察帶走，賴某是指誰我不太清楚，（經檢察官請求提示證人張月嬌偵訊筆錄，問：當時檢察官也有問你，你聽到被告講到賴某時會想到誰，你告訴檢察官說「我會想到同選區的賴○○候選人，因為只有她姓賴」，你當時講的是實話嗎？)對，(檢察官問：所以你當時也覺得是賴○○，是否如此？)是，被告只是口頭講話，沒有特別佐證，我沒有看到被告拿手機，被告是說「賴某，是你們自己○○村的人」，我看到○○村村民被帶走，心裡會害怕，覺得這樣檢舉別人不好等語(原審卷第83至89頁)；證人謝忠義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我去鄉公所辦事情，碰到張月嬌，我就去打招呼，當時被告在掛旗子，被告拿出手機說聽說劉姓候選人送月餅，是姓賴檢舉的，當時張月嬌、我、朝燕玲都有聽到，同一選區只有賴○○姓賴，被告當時講的時候，我就知道他講的人就是指賴○○，因為只有一個姓賴的候選人，被告的手機沒有給我看，也沒有拿出什麼證據，他們是同選區，有競爭關係，被告應該有打擊賴○○的意思等語(偵卷第41至42頁)，再於原審證述：111年11月2日大約下午3點，在○○村十字路口，我有遇到被告在掛競選旗幟，當時我去找張月嬌打招呼，還有朝燕玲也在，我過去之前，已經有幾個人在那邊，我是最慢一個過去，被告就拿著他的手機，他說「劉姓代表被檢舉，是某某姓賴的人檢舉的」，我有聽說警察那天有到○○村去調查劉姓代表賄選的事情，被告沒有講名字，只講說某某姓賴，當時他們要參選的賴姓候選人只有賴○○而已，被告當時就拿手機拉下來，指一下，我大概看一下就是寫「某某劉姓代表被檢舉，是某某姓賴檢舉」，沒有看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字是誰打的，應該是LINE的畫面，但是我不清楚是否為群組，也不知道是誰發出這個訊息等語(原審卷第89至95頁)；證人朝燕玲於原審證述：111年11月2日大約下午3點，在○○村十字路口，我有遇到被告在掛競選旗幟，當時張月嬌、謝忠義都在，張月嬌問被告說劉添順賄選月餅事件，我們村莊內當天很多人因為月餅事件被帶走，被告就說他看網路說是賴某檢舉的，他們說當天○○村很多村民，好像7、8個，被警察帶去調查，因為當時候選人只有三位，我的想法就會想到是被告說的「賴某」是賴○○，我只有聽到，沒有看到證據，沒有看到被告拿出手機，因為我離被告、張月嬌有點距離我是聽到說賴某，會有點觀感不好，有點誣陷之類的，就是被告有點在誹謗候選人的感覺等語(原審卷第96至101頁)，細譯證人張月嬌、證人謝忠義、證人朝燕玲所言，均一致證述渠等於被告於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村2鄰某十字路口懸掛競選旗幟時，因證人張月嬌問及部落裡面有村民被抓，被告隨即答覆係賴某檢舉劉姓候選人等情，互核證人張月嬌、證人謝忠義、證人朝燕玲之證詞以觀，渠等就案發當日被告口出上開言語之經過並無相互齟齬之處，而被告於警詢中經員警告以證人張月嬌筆錄要旨，亦供稱：張月嬌問我劉添順賄選被警方查緝，我是回應他「是賴某匿報的」等語(警卷第7頁)，可見被告確實有於111年11月2日15時許，在花蓮縣○○鄉○○村○鄰某十字路口懸掛競選旗幟時偶遇證人張月嬌，且斯時證人謝忠義、證人朝燕玲亦在該處，被告並於證人張月嬌提及劉添順賄選案時，稱該事件係賴某檢舉等情，堪可認定。
　⒉證人林新發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我在家裡，被告來我家拜票，被告突然拿出他的手機說，聽說劉姓候選人的太太送月餅，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當時我跟我太太○○○都有聽到，被告說是姓賴的候選人，當時同一選區只有賴○○姓賴，那天晚上我想一想，就聯想到被告講的應該是賴○○，他拿手機出來，裡面有群組對話，我跟他講這不確實，檢察
　　官應該不會這麼說，他們是同選區，有競爭關係，被告應該
　　有打擊賴○○的意思等語(偵卷第47至49頁)，再於原審證述
　　：在111年11月4日大約下午4點，被告到我家那邊拜票，我們有聊天，聊天當中，被告就說劉添順的太太因為發月餅就被法官交保新臺幣(下同)3萬元，劉添順無保釋放，後來他就拿手機給我看，裡面的群組在聊天，我就看了幾條，有一個人在聊說他最近去村莊走走，檢察官告訴他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被告是沒有講，我是看手機裡面的，他們在聊，我看完之後就把手機拿給被告，我說你們這個在亂講話，（經檢察官請求提示證人林新發偵訊筆錄，問：你當時告訴檢察官說「被告突然拿出手機說：聽說劉姓候選的人太太送月餅，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是否如此？)是，當時所述實在，在我的工寮，我的工寮和我家距離差不多500公尺，被告說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他沒有指誰，但鄉民代表候選人只有一個賴姓候選人，被告有把手機畫面給我看，是LINE的群組，他們在聊天，我看到一條是說「我經常到各村莊走走，檢察官告訴我說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我不知道是誰傳的訊息，有的名字是英文等語(原審卷第101至106頁)，證人林新發一致證述被告於111年11月4日16時許至其在花蓮縣○○鄉住處拜票時有提及劉添順賄選案係賴姓候選人檢舉等情，並互核被告於偵查中經檢察官告以證人林新發筆錄要旨，供稱：林新發是我○○，他也是聽說這件事，就來跟我講等語(偵卷第67頁)，可徵被告確有於111年11月4日在花蓮縣○○鄉○○村0鄰○○000號與證人林新發聊天時聊及劉添順賄選案係賴姓候選人所檢舉等語。　
　㈢被告係因偶遇張月嬌等3人，而被動回應張月嬌之詢問，答
　　覆所知訊息，另在與○○林新發對話時提及所悉訊息，依其
　　對話情境，雖然被告有同時出示自己之訊息來源之舉動，僅屬茶餘飯後閒談聊天之資，難認因此產生較大之散布力或長遠之影響力，而該當於前述傳播不實罪之「他法」，並有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之「散布」故意：
　⒈依被告LINE相關資料備份存檔中在111年11月2日週三群組對話，當時確實有群組成員「蔡雅雯Kumu Ulay」之人於當日上午08：13留言「劉添順被檢調帶走了」，群組成員「蔡雅雯Kumu Ulay」接著於同日08：16「聽楊立說跟檢調聊過、是賴候選人密報」，群組成員「黃靖」之人於同日08：20留言「是的我們一早去○○有聽到」等語(下稱本案群組對話
　　)，有辯護人提出之2022年11月2日周三被告手機LINE群組對話譯文及截圖1份在卷可證(本院原選上更一卷第115、117、119頁)。經核與證人謝忠義、林新發於原審所為證述內容相符，該本案群組對話足堪採信。
　⒉再細究張月嬌等3人上開證言，被告是在前開路口懸掛競選旗幟時，因張月嬌向其詢問花蓮縣○○鄉○○村村民為何被警察「帶走」，即劉添順贈送月餅賄選案件（下稱賄選案）相關事宜時，答稱：「有人檢舉」、「是你們自己○○村的人檢舉的」、「賴某」等語，並提及該消息來源為群組對話，其間尚有朝燕玲、謝忠義在場聽聞。且證人謝忠義於原審作證時稱有見到被告出示手機Line群組之對話內容。證人林新發則證稱其與被告曾為同學，被告是在前開時、地向其拜票，而在聊天過程中提及賄選案之被告交保情形（即劉添順無保請回，其配偶以3萬元交保），並出示手機內之群組對話，顯示有一英文名稱之人傳送「我經常到各村莊走走，檢察官告訴我說是賴姓候選人檢舉的」等語。依其等所述，被告係因偶遇張月嬌等3人，而被動回應張月嬌之詢問，答覆所知訊息，另在與同學林新發對話時提及所悉訊息，依其等對話情境，雖然被告有同時出示自己之訊息來源之舉動，難認因此有產生較大之散布力或長遠之影響力，該當於前述傳播不實罪之「他法」，並有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周知之「散布」故意。
　㈣又被告係先後向張月嬌等3人與林新發敘及賄選案檢舉人事宜，除明白表示其消息來源為本案群組對話外，尚有出示該群組對話畫面之舉動，並據證人謝忠義、林新發證述其所見對話在案。則在被告敘及賄選案檢舉人即本案行為前，既有本案群組對話在先，被告依本案群組對話內容，轉述賄選案之檢舉人為「賴某」，被告無從認識其被動回應張月嬌之詢問及與同學林新發茶餘飯後閒談聊天的本案群組對話內容不真實，難認被告有何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播不實消息之主觀犯意。　
　㈤再者，本案另依張月嬌等3人及林新發所述，被告僅陳述賄選案之檢舉人訊息即「賴某」或「賴姓候選人」，未有其他檢舉內容或為相關評論，卷內亦無賄選案相關資料。稽之證人朝燕玲係於原審證稱「（問：你聽完高德亮說是賴○○檢舉的，是否會影響你的投票意願？）我是聽到說賴某，會有觀感不好，有點誣陷之類的，就是『高德亮』有點在誹謗候選人的感覺」等語（原審卷第98頁）；張月嬌則稱「（問：你聽完高德亮說是賴○○檢舉的，是否會影響你對其他參選人的投票意願？）不會吧，會嗎？不太清楚」等語（原審卷第86頁）。均未敘及其等有因被告所述之賄選案檢舉人，而對賴○○產生負面評價或影響投票意願。則公訴意旨以張月嬌等3人及林新發之供述，認定被告係指賴○○刻意檢舉誣陷劉添順涉嫌賄選，使選民對賴○○之品德、人格為負面評價，進而不投票支持賴○○等語，難認與卷證資料相符。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認被告有選罷法第104條第1項傳播不實犯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傳播不實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遽對被告論罪科刑，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並為被告無罪諭知，以示慎斷。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